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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门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

江 门 市 财 政 局
 

 

 

江发改交能〔2017〕103 号

 

关于组织申报 2015 年新能源

充换电设施补贴的通知

各市、区发改局、财政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，加快我市电动汽车充电基

础设施建设工作，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《关于修订<广东省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粤财工〔2015〕201 号）以及广东省财政厅《关于

下达中央财政 2015 年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的通知》

（粤财工〔2016〕459 号）的要求，现将我市 2015 年新能源充换

电设施补贴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项目为除个人投资建设的自用充电桩（机）以外的满足

国家通用性标准要求的充电设施项目，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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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充电设施必须在江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设，于 2015

年底前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。

（二）充电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充电设备、接口、安全等相关

标准，主要标准包括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

（ NB/T33001-2010 ）、 电 动 汽 车 交 流 充 电 桩 技 术 条 件

（NB/T33002-2010）、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通用技术要求（GB/T

29772-2013）、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

（NB/T 33004-2013）等，以及新出台的相关标准。暂无国标和

行标的，可参照地标或国外相关标准。

二、补贴标准：

充电设施类型 补贴标准 备注

直流充电桩

（机）
550 元/千瓦 包括无线充电桩（机）。

交流充电桩

（机）
100 元/千瓦

换电站工位 50 万元/工位

加氢站 100 万元/站
日加氢能力不少于 200

公斤。

三、申报资料

申请报告包括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江门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申请报告（附

件 1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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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充换电设施补贴资金清算

信息明细表（附件 2）；

（三）企业承诺书（附件 3）；

（四）单位法人营业执照、机构代码证(复印件)；

（五）单位银行帐号（复印件）;

（六）充换电设施竣工验收相关证明资料;

四、申报程序和要求

（一）资金申报单位按属地原则，向项目所在地的发改部门提

出申请。对于同一个项目涉及两个及以上行政区的，可直接向市

发改局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各市区发改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做好本地区资金

申报工作，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初审，填写项目汇

总表（见附件 4），并汇总相关申报材料（纸质版一式 3 份，A4

纸张装订成册），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前正式行文报市发改局、

市财政局。

（三）市发改局组织专项核查工作组（或委托第三方机构）对

项目完成情况进行现场核查，对核查通过的，在市发改局网上公

示无异议后，会同市财政局下达资金计划至各市区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《江门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申请报告》等

相关附件可上市发改局官网下载；

(二)各市区发改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积极组织好专项资

金申报、监督检查等相关工作，为申报工作提供指导和服务，确

保各项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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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江门市 2015 年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申

请报告

2.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充换电设施补贴资金

清算信息明细表

3. 企业承诺书

4. 区（市）2015 年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专项

资金项目 汇总表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 江门市财政局

2017 年 1 月 25 日

（联系人：市发改局：罗五方 3276621；

市财政局：彭胜荣 350176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江门供电局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25 日印发

主办科室：交通能源科 （共印 3 份）


